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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訴願決定書（案號：10800003）       

金管訴字第         號 

訴願人：○○○ 

        地址：○○縣○○鎮○○○街○號 

訴願代理人：○○○ 

        地址：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號○樓之○ 

上列訴願人因殘廢補償金申請爭議，不服財團法人金融消

費評議中心（以下稱評議中心） 108年10月22日金評議字第

10800181400號書函拒絕續行評議，提起訴願，本會決定如下： 

  主 文 

訴願不受理。 

  理 由 

一、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

行政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提

起訴願。次按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，本法所稱行政處分，

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

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。又對於

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

者，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規定，應為不受理之決定。 

二、 案緣訴願人陳稱，其於106年6月8日因發生交通意外事故，

認其體況符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第4條規定應合併

升等為第6級殘廢等級，向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

基金(下稱特補基金)請求給付殘廢補償金差額新臺幣(下

同)53萬元，經特補基金拒絕。訴願人復於108年4月19日向

評議中心申請評議，評議中心於108年7月19日作成108年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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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第2號調處建議書，建議「相對人應給付申請人53萬元

整」，嗣特補基金於108年7月29日表示拒絕接受調處建議。

訴願人爰於108年10月1日向評議中心申請評議，案經評議中

心108年10月22日金評議字第10800181400號書函回復略以，

依「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辦理民眾與財團法人汽車交

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間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爭議事件作業要

點」第2點及第8點規定，民眾與特補基金間之爭議案件，得

向評議中心申請調處，惟如當事人之一方拒絕者，調處即不

成立，特補基金業拒絕調處建議，該調處程序即已終結；又

特補基金非屬金融消費者保護法(下稱金保法)所定之金融服

務業，其向評議中心申請續行評議，於法不符。訴願人不服

評議中心上開書函內容，於108年11月21日向本會提起訴

願，陳稱其與特補基金之爭議既得向評議中心申請調處，其

亦得依金保法第23條申請續行評議等情。 

三、 查依金保法第14條規定，評議中心為財團法人，並非行政機

關，其調處民眾與特補基金所生之民事爭議，非屬委託行使

公權力之關係，亦非行政行為；況特補基金非行政機關，其

與評議中心並無行政委託關係。本件訴願人不服之評議中心

108年10月22日金評議字第10800181400號書函，非行政機關

本於行政權之行使而對訴願人權益產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

行為，自非訴願法所稱之行政處分。是故，訴願人請求訴願

決定評議中心應依金保法第23條續行評議，非屬訴願救濟範

圍內之事項。訴願人所提起之本件訴願，揆諸首揭規定，於

法不合，應不受理。 

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決定如

主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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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訴願審議會 主任委員  張傳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吳志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林三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張心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曾宛如(迴避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陳淑芳(請假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杜怡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1  月 1 7  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 任 委 員 顧 立 雄 

 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

政法院（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）提起行政訴訟。 


